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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卫健〔2020〕22 号

普陀区社会办医疗机构设置指引（2020 年版）

普陀区自实行社会办医疗机构设置指引制度以来，充分调

动了社会力量参与办医的积极性，社会办医疗机构的数量和能

级均有提升。为进一步推进“证照分离”改革，不断规范社会

办医疗机构设置审批，根据《医疗机构设置规划指导原则

（2016-2020 年）》（国卫医发〔2016〕38 号）、《关于推进健康

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一流医学中心城市的若干意见》

（沪府发〔2018〕25 号）、《上海市医疗机构设置“十三五”

规划》（沪卫计医〔2017〕17 号）、《关于优化本市社会办医疗

机构设置管理的意见》（沪卫计规〔2019〕2 号）及《普陀区

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“十三五”规划（2016—2020 年）》、

《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普陀区区域卫生规划

（2014 年-2020 年）》（普府〔2016〕22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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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社会力量投资举办医疗机构，促进区域医疗卫生事业有序健

康发展，研究制定普陀区社会办医疗机构设置指引（2020 年

版）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社会办医疗机构设置是在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范围内，根

据本区经济社会发展、人口规模、医疗服务需求和医疗资源配

置现状，遵循区域卫生规划和医疗机构设置规划的总体思路，

在保证医疗质量、医疗安全基础上，向全体居民提供公平、有

效、优质的医疗服务。各级各类、不同隶属关系、不同经营性

质、不同所有制形式的社会办医疗机构须统一规划设置和合理

布局。

二、主要原则

（一）质量为先，多元发展。社会办医疗机构设置以注重

医疗质量安全、保障人民群众健康为服务宗旨。坚持多元发展，

鼓励和支持发展具备投资和管理背景、有一定规模和特色的社

会办医疗机构。

（二）规划引导，综合考量。为保证社会办医疗机构设置

的公平性、科学性和整体效应，应遵循区域卫生规划，体现其

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、与群众医疗服务需求相协调，结

合指引对社会办医疗机构设置的可行性、必要性进行评估遴选。

（三）公开透明，持续推进。提高行政审批透明度，加强

信息公开力度，便于社会对拟设置的社会办医疗机构进行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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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社会办医疗机构的医疗质量安全管理，切实落实事中事后

监管责任，进一步规范执业行为，促进持续健康发展。

（四）注重效率，动态调整。为避免社会办医疗机构重复、

低效率投入，保障适宜的技术、设备和管理的推行，指引应根

据区域人口数量和结构变化、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，以及社会

办医疗机构工作质量、效率与效益，对社会办医疗机构的设置

实行动态管理。

三、基本要求

（一）分类管理

1、分区域。根据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现状，按照医疗资源

丰富、医疗资源比较丰富、医疗资源薄弱、鼓励医疗资源聚集

发展，将普陀区分为四类区域，引导社会资本在相应区域投资

举办医疗机构。

一类区域：是指医疗资源丰富、医疗机构种类比较齐全的

区域，其医疗资源能够满足周边群众基本及多元化医疗卫生服

务需求。包括：长寿街道、曹杨街道、长风街道。

二类区域：是指医疗资源比较丰富，周边群众基本医疗服

务需求基本得到满足，多元化医疗服务体系较为完善。包括：

宜川街道、石泉街道、甘泉街道、长征镇。

三类区域：是指医疗资源薄弱的区域。包括：万里街道、

桃浦镇（普陀桃浦国际健康创新产业园除外）、真如镇街道。

四类区域：是指鼓励符合市、区发展规划和产业定位的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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疗资源集聚发展区域。包括：普陀桃浦国际健康创新产业园。

2、分专科。对于老年医疗护理(护理站除外)、康复、精

神卫生、儿科等社会需求大的薄弱专科医疗机构，不做数量、

等级、床位规模、选址距离等限制，分层级审批。

3、分层级。对于 100 张床位及以上社会办医疗机构（医

疗美容医院、皮肤病医院、妇产科医院除外），不做数量、等

级、选址距离等限制。对于诊所类（中医诊所、医疗美容诊所、

中外合资合作诊所、港澳台独资诊所仍按照现有规定执行），

不做数量、等级、选址距离等限制。为进一步推进区域经济社

会事业协同发展，加大健康产业探索力度，经区、街镇等招商

部门引入的优质医疗资源符合区域卫生发展定位、能够为区域

经济、社会事业做出较大贡献的机构，须经卫生行政部门、所

在街镇、招商部门等部门联合讨论，鼓励引入信誉良好、管理

先进的高质量、高水平社会办医疗机构。

（二）设置要求

1、选址要求

1）选址设计应符合国家及本市法律、法规、标准等要求。

2）选址场所应当为合法合规建筑，可提供有效房产证明，

产权清晰，符合举办医疗机构条件，符合规划、消防、环保等

部门的要求。住宅、文化、体育等公共配套设施不得用于医疗

用房。

3）选址不得紧邻托幼机构、中小学校、食品生产加工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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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、流通企业。

4）选址有相对独立的出入通道、独立的通风系统、加药

污水处理系统、医疗废物分类收集和暂时贮存等相应设施设备。

5）选址场所依法需要办理规划国土、环境保护、消防等

行政许可的，在取得相应许可后方可进行施工和开展执业活动。

6）营利性医疗机构开展药品、器械等医疗相关经营活动

的，医疗活动场所与其他经营活动场所应当分离，经营活动不

得影响医疗活动的正常开展，医疗活动场所不得低于相应的医

疗机构基本标准规定。

2、社会办医疗机构应当符合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、《上

海市医疗机构管理办法》等国家和本市医疗机构管理有关规定，

以及相应医疗机构基本标准。

3、社会办医疗机构为独立法人单位，应办理工商、民政

等相关部门审批手续，独立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4、鼓励社会办医疗机构形成连锁化、集团化，建立规范

化、标准化的管理与服务模式。

5、社会办医疗机构应当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《医院信息

平台应用功能指引》等规定，建立相应的信息化管理平台，并

与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管理平台互联互通，能够按要求上传相

关业务信息；严格按照《上海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调查制度》

及时上报统计数据；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》及本

市网络安全主管部门相关工作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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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附则

1、普陀区卫生健康委将根据区域卫生规划、医疗机构设

置规划和本指导意见，结合各区的人口规模、医疗需求、医疗

资源配置现况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，向社会公布《普

陀区社会办医疗机构设置指引清单》，有序引导社会办医。

2、本指引及清单有效期自发布之日起，至 2020 年 12 月

31 日止。

3、本指引可根据国家、市有关政策调整而进行相应的调

整。

本指引由普陀区卫生健康委负责解释。

上海市普陀区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0 年 8 月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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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陀区社会办医疗机构设置指引清单（2020 年版）

区域 街（镇） 类 别 数 量

三类区域

万里街道
综合门诊部（体检机构

除外）或专科门诊部
1个

桃浦镇

综合门诊部（体检机构

除外）、专科门诊部、

各类诊断中心

2个

真如镇街道
综合门诊部（体检机构

除外）或专科门诊部
1个

备注：

1、设置人只能申请举办国家和本市已经发布基本标准的医疗机构类别。

2、综合门诊部业务用房建筑面积≥1000 ㎡，专科门诊部业务用房建筑面积≥

500 ㎡（其中口腔门诊部≥700 ㎡、设置牙椅≥20 张）。综合门诊部要求副高及以

上职称医师数≥2名，专科门诊部要求副高及以上职称医师数≥1名、中级及以上

职称医师数≥2名，且均须执业后 3个月内注册到位。

3、门诊部选址应和同类门诊部或诊所之间原则上保持间距为 1公里以上。选

址与托幼机构、中小学校、食品生产加工、生产、流通企业不得紧邻。

4、诊所设置临床一级科目不超过 1个、医技一级诊疗科目不超过 2个。

5、护理站设置不在上表内，原则上按照街道、镇的数量设置护理站。

6、跨街道、镇迁建医疗机构者，按新设机构标准设置。原街道、镇内迁建医

疗机构者，放宽选址距离要求。

7、医疗美容类别机构不再审批，医疗美容相关科室不再增加。

8、企事业单位内设医疗机构、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审批按照相关规定执行。


